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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活動)名稱 : ○○工程(活動) 

  工程(活動)案號 : ○○○ （無者請刪除） 

 

使用道路申請及  

交通維持計畫書  

 

 

 

 

 

主辦單位：○○○ 

監造單位：○○○（無者請刪除） 

承攬廠商：○○○（無者請刪除） 

工程地點：□臺南園區  □高雄園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局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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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道路申請及交通維持計畫書審查核章頁 

工程(活動)名稱： 

提送單位(主辦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事務所)地址：               連絡電話： 

代表人姓名: 

提送日期：         版次： 

主辦(申請)單位用印： 負責人用印：  

 

 

 
 

監造單位用印：（無者請刪除） 

 

 

 

 

承攬廠商用印：（無者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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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計畫概要 

(一)工程(活動)名稱：○○工程 

(二)工程(活動)單位： 

1.業主：○○公司 

◆負責人：○○○ 

◆住  址：○○○○○ 

◆承辦人：○○○  電話○○ 

◆聯絡人：○○○  電話○○ 

   2.監造單位：○公司（無者請刪除） 

◆負責人：○○○ 

◆住  址：○○○○○ 

◆承辦人：○○○  電話○○ 

◆聯絡人：○○○  電話○○ 

   2.施工(活動承攬)廠商：○公司（無者請刪除） 

◆負責人：○○○ 

◆住  址：○○○○○ 

◆承辦人：○○○  電話○○ 

◆聯絡人：○○○  電話○○ 

（三）工程內容：埋設○管線○公尺 

（四）工程期程：自路權核准日起○日曆天（或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共計○日曆天），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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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維持與管理計畫 

1. 施工單位應於道路施工前擬訂施工之交通維持與管理計畫，規劃各項施工交通安全

管理設施及設置方式，並送經主管機關或其授權機關核定後實施。 

(1) 道路施工前，施工單位應完成各種交通安全設施之布設，俟布設完竣後方得動

工。交通安全管制範圍較廣或須封閉車道時，施工單位應事先妥善規劃路線，

並應於施工前充分宣導或公告，使用路人注意及配合。 

(2) 施工單位於施工期間應指派專人負責交通安全事宜，確保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

有效性。隨時檢視及維護各項設施之完整性，隨時修復或予補充。對所使用之

交通安全管制設施應加以適當之維護。 

(3) 施工完竣後，交通維持與管理計畫之相關交通安全設施應迅速撤離，恢復原有

道路路況。 

2. 交通維持與管理計畫應因地制宜，於規劃時應充分考慮道路之交通特性、速限、道

路線形、工程規模、施工方式、施工時程與施工機具之使用等因素適當布設。 

(1) 交通安全維持與管理計畫應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本規範及

各主辦工程機關之規定辦理。 

(2) 施工地區之交通安全考慮，應符合車行及人行特性，利用交通安全管制設施布

設適當之線形以引導車流及行人。其布設應儘量避免交通動線頻變與突變。 

(3) 道路養護工程及維護作業亦應設置交通安全管制設施。 

3. 交通維持計劃書於審核通過後，請申請單位將核准公文及交通維持計畫書存放於網

際網路中，並於施工現場張貼 QR code 以供掃描下載核准公文及交通維持計畫書，

以利本局人員查察。 

4. 交維作業布設前一日需以電話、mail 通知機關，以利本局人員查察。 

5. 交通指揮人員(交維人員)需指派資格符合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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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計畫範圍 

本工程管線施工範圍，自台 19 甲線東側快車道右轉西拉雅大道埋設○管線，其

工程位置，如圖○所示。 

 

圖○ 工程位置(範例) 

四、 交通現況分析 

（一） 道路系統現況 

有關道路系統現況，主要係透過實地調查而得，如此方可瞭解施工影響區

域內道路設施，而道路交通設施資料可進一步配合車流特性，據以研擬維持交通

順暢通行之方案，周邊道路幾何特性，如表○所示：（請依實際情況參考下列

範例撰寫） 
 

路 名 道路寬

度 
功能分類 

車道數(單向) 
分隔型態 

停車管制 

狀況 

人行道 

寬度 (公尺) 快 混 機慢 

西拉雅大道 50 主要道路 3 0 1 中央分隔 紅線 4公尺 

南科○路 29 次要道路 1 1 0 中央分隔 黃線、紅線 4公尺 

大利○路 16 次要道路 0 1 0 無 黃線、紅線 2公尺 

路科○路 42 主要道路 3 1 0 中央分隔 紅線 10 公尺 

路科○路 30 次要道路 2 1 0 中央分隔 無 5.5 公尺 

保興二路 25 次要道路 1 1 1 無 無 2.5 公尺 

北嶺○路 20 次要道路 1 1 0 無 無 2.5 公尺 



7 

註：道路寬度以兩側計算 

表○ 周邊道路幾何特性 

1. 西拉雅大道 

此路段為園區主要道路，為上下班時段主要車流行經路線，一般時

段車流量普通；本道路計畫路寬為 50公尺，採中央分隔型式，車道配置(單

向)為 3 快車道及 1機慢車道，道路兩側並無公司出入口，路邊無停車格且

設有紅線禁止停車。 

2. 南科○路 

此路段為園區次要道路，上下班時段車流量較大，一般時段車流量

普通，道路兩側有○○公司、○○公司出入口，且目前有○○公司新設廠

房工程，故行駛此區域車輛多為上述公司員工（或廠商）或工程車輛；

本道路計畫路寬為 29 公尺，採中央分隔型式，車道配置(單向)為 1 快

車道及 1 混合車道，路邊無停車格，且設有黃線、紅線限制停車。 

3. 大利○路 

此路段為園區次要道路，上下班及一般時段車流量普通，道路兩側

有○公司、○○公司出入口，故一般時段行駛此區域車輛多為上述公司

（或廠商）員工車輛；本道路計畫路寬為 16 公尺，無中央分隔島，車

道配置(單向)為 1 混合車道，路邊無停車格，且設有黃線、紅線限制停

車。 

（二） 行人系統現況 

1. 環西路○段 

此路段園區次要道路，兩側人行道寬度均為 4 公尺，道路兩側有○公

司、○○公司出入口，故一般時段往來行人多為上述公司（或廠商）員工，

本工程施作時間避開上下班人潮，順向人流可引導至對向人行道通行，

故對一般行人影響衝擊不大。 

 

 

五、 交通管制方式及交通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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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施工前事先將施工公告通知南科管理局，並於工程施工期間，依規定於工

程地點及終點豎立「工程告示牌」，以達公告目的。 

（二） 施工中白天除布設標誌、交通錐及拒馬等設施維持交通外，另於交通尖峰時間

及交通流量較大時段，增設交通指揮人員以疏導交通，夜間則增設閃光之警示

燈來指引人車，以維行車安全。 

（三） 交通指揮勤務，如表○所示： 

值勤位置人力編制 值勤時間 主要工作內容 

 

 

 
依施工路段前後編

制交通指揮人員 

人工旗手： 

上午：○～○ 

下午：○～○ 

1. 協助維持車輛進出安全 

2. 維持路口淨空 

3. 管制工區周邊違規臨停 

4. 機動疏導交通 

5. 事故緊急應變 

電動旗手：24 小時配

置 
施工工區警示 

表○ 指揮操作要點 

1. 指揮勤務人須穿著規定服裝，手持紅旗(夜間執紅色電指揮棒)及指揮棒。 

2. 勤務人員應位於施工路段漸變線前端 20-50 公尺路肩，或施工主管人員指

定處，以便指揮交通。 

（四） 道路施工後依規定派員打掃路面，並定時灑水每日至少 4 次以上，減少塵土飛

灰，以維路面清潔及工地環保。 

（五） 本工程交通流量大，當天可埋管完成其路面者應依規定回填，若控制性低強度

混凝土無法完成凝固者，將覆蓋鋼板，並加強設置防護柵及夜間閃光警示燈等

適當之設備，確保行車安全。 

（六） 現場勘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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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既有閥箱為(工程起點)，穿越環西路一段至人行道旁(往北)至環西路

一段與南科三路交界路十字路口(往西)，沿南科三路慢車道鋪設 440M。 

 

 

環西路一段人行道旁○公司既有閥箱為(工程起點)穿越環西路一段至人行道旁 

圖○ 現場勘查照片 

六、 交通安全防護措施及交通衝擊減輕方案 

（一） 布設原則 

1. 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布設應從管制範圍自起點順行車方向，向施工地點推

進；撤除時，應反順序為之。工作人員應隨時注意行駛中車輛。 

2. 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布設，應配合路形適時而有效地對往來之車輛及行人

傳送所表達的訊息，其指引應力求清晰與明確。 

（二） 管制範圍 

交通管制區是以工作區段為中心，向車道上下游各延伸一定距離，在其中

工程起點 

工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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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設各項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以維持管制區車輛、行人及施工人員的安全，並

減少因施工所造成車輛、行人之不便。此外，因施工封閉道路致車輛必須改道

或繞道行駛，應於交通管制區外，提供指示標誌，使車輛即早改道，不致誤入

封閉路段，造成交通混亂。依「交通工程規範」交通管制區通常分為五個區段，

如圖○ 所示，並分述如下： 

      

圖○ 交通管制區(各區段請依現地狀況計算後填寫) 

1. 前置警示區段 

前置警示區段之設置目的，是在道路狀況開始改變之前，提供施工警告

標誌，使駕駛人了解前方施工狀況後，能有一段時間調整其行車速度，及作

變換車道準備。以施工範圍起訖點外延伸○公尺、○公尺處，及重要道路路

口設置施工警告標誌，提前預告施工訊息。 

2. 前漸變區段 

當道路行車寬度因施工而減少時，應提供足夠之距離，引導車輛逐漸駛

離正常路線進入改道段車道，此區段應用明顯的槽化導向設施清楚標示，其

延伸長度可參考下列公式並視情況決定之。 

當速限為60公里以下(含) L＝WdV2/150 

當速限為60公里以上 L＝0.6VWd 

其中： 

         Ｗd：為縮減之路寬(公尺)=7公尺 

         Ｖ：為施工路段之速限或非交通尖峰時間之 85 %行車速率(公里/小

時)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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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為前漸變區段長度(公尺) = ○ 公尺(依現地狀況計算後填寫) 

當施工區佔用兩車道以上，使車輛必須連續變換車道時，應逐次合併車

道，而在每個漸變區段間提供一直線緩衝區，車流能逐次形成車隊通過施工

區。一般情況下，漸變區段內應禁止停車。其布設請參考「交通工程規範」

第十章第三項之範例。 

3. 緩衝區段 

當車輛駕駛人疏忽前置警示而無法提前反應，並依循轉換區的導引進

入改道段車道時，緩衝區之空間提供一個煞車停止的區域，使偏離車輛不至

於衝入工作區。因此在緩衝區內應禁止停放器具、車輛、材料及禁止工作人

員滯留，同時應以槽化導引設備顯著標明。 

緩衝區段之長度可用以下公式求得： 

其中，Ｌ：緩衝區長度(公尺) 

Ｖ：施工路段之速限或非交通尖峰時間之85%行車速率(公里/小時) 

L = 0.4*Ｖ= ○ 公尺(依現地狀況計算後填寫) 

4. 工作區段 

工作區段乃是工程進行之區域，其中置放有各種施工器具、材料及人員，

工作區段應使用圍籬、混凝土護欄等設備，與通行車道適當阻隔，並配有警

示燈號以增進夜間及天候不良時之可見度。工作區段的大小應考慮實際施

工需要，以儘量減少對道路交通以及路側廠商之不便為原則。 

本案工作區段的大小為 ○ 公尺(依實際施工需要評估後填寫) 

5. 後漸變區段 

由於工作區段後方為駕駛人的盲點，故應設置結束區後漸變段，以引導

車流駛回正常車道，依「交通工程規範」市區道路後漸變區長度需求為15 公

尺，但若此漸變段亦同時作為對向車流進入工作區段之漸變區段時，其間應

有緩衝區段分隔後漸變段，其長度則應以前漸變區段方式計算之值決定之。 

實際布設時依現場道路交通狀況適度予以調整，如施工區段端點鄰接

路口，亦可利用路口空間做為工區之後漸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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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後漸變區段的大小為 ○ 公尺(需依現地交通狀況評估後填寫) 

（三） 交維布設補充說明 

1. 施工範圍之前方1公里處設置架設「道路施工、行車速限」之標誌，300 公

尺處架設「道路施工、行車速限」之標誌，前150公尺處架設「左(右)道封

閉、行車速限」之標誌，前100公尺處架設「行車速限、禁止超車」之標誌，

前50公尺架設「車輛慢行、車輛改道」，前35公尺處採漸變車道架設「車輛

改道」及旗手指揮交通。（請依現地情況調整後填寫，附錄之相關標誌圖形

供參考，無須檢附） 

2. 鑑於晚上視線不佳，雖有反光設施，難免有佈置不良現象，尤其夜間一般行

車速度均有超過限速之可能，故於交通設施設置完成後，協調保警中隊於夜

間親赴現場勘查，並協助提供修改意見，以加強施工區段安全。並請施工單

位於工程休息期間，建立夜間巡查稽制，每隔1至2小時派人檢查交通安全措

施、電力、燈泡是正否正常，標誌、紐澤西護欄等施設，並給予必要之補充

及擺設，以維夜間交通安全。 

3. 交通布設示意圖，為使各施工單位明瞭各種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布設方

式，附件1布設範例以供參考。未盡之處應由專責工程司斟酌實際情況作

適當之布設。如圖○所示。（請參考附件1繪製） 

（四） 交通管制與安全輔助設施 

    施工交通維持所用之交通管制與安全輔助設施主要有下列 7項，本工程將依實際

需要及現場道路條件使用之。 

1. 隔離設施:包括安全圍籬及警示帶。 

2. 標誌：包括警告、禁制、指示及施工標誌。 

3. 槽化導向設施：包括拒馬、交通錐、混凝土紐澤西護欄、充水式紐澤西 

護欄、型鋼護欄、警示桶及直立導標。 

4. 路面標線與標字。 

5. 警告照明設施：包括警告燈號、閃光箭頭板及照射燈。 

6. 安全設施：包括安全圍籬、警示筒及防撞沙包。 

7. 其他：包括告示牌及交通指揮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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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設置時機 

(1) 於工區前後端路口及影響交通頻繁處，視工區設置情形，於影響道

路交通較嚴重之工區端，日間以紅旗及哨音，夜間以紅色電 指 揮 

棒及哨音引導用路人 。 

(2) 工程車輛移動、吊車作業及材料搬運離開圍籬範圍時，指揮員須先

移動交通錐至適當位置，以使車輛駕駛及早應變提供工程車輛移動

空間，並跟隨於前進方向前引導工程車移動。 

(3) 工區作業範圍內上空如有架空線、標誌、號誌或其他懸掛物，指揮

員應於大型工程車輛及吊車作業移動前，告知駕駛人員予以注意，

並跟隨其操作警告駕駛員是否有觸碰之虞。 

(4) 工區交通安全及維護輔助設施撤收時，指揮員應隨撤收人員移動，

警示駕駛員及維護撤收員之安全。 

(5) 用於夜間施工之管制措施應設有照明及反光設備，當外部光源干擾

嚴重以致反光設備無法發揮作用時應設置照明設備，其光源應有適

當之遮蔽，以避免駕駛人產生目眩。 

9. 勤務計畫 

 本工程施工時段為有效疏散道路車流，將配置疏導人員引導車流順暢通

過施工路段，並於事故或特殊狀況時能主動疏導車流，以確實維護各路口及

鄰接路段之交通安全。另外夜間規劃於下午 6時至翌日上午 7 時，至少每 2 小

時派員巡查，確保相關設施妥善完備。 

七、 交通疏導計畫宣導措施 

（一） 於施工前 7 日於周邊設置施工告示牌，如圖○所示，以提醒用路人注意施工

訊息及提前改道。 

（二） 於施工前 7 日將施工相關訊息（公告、各階段工程概要、車輛改道路線圖與

相關配合措施）通知周邊廠商，俾能提早因應。 

（三） 施工期間，於施工區兩端設置工程告示牌，內容記述工程名稱、施工單位、

承包商服務電話、聯絡人員及施工位置圖等告示項目，工程告示牌牌面樣

式，如附件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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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施工告示牌設置圖 

（四） 本工程於施工期間封閉○路，於施工區域兩端封閉處指派交管人員，指引車

輛改道，及提醒往來行人，勿進入施工區域，車輛改道路線圖，如圖○所

示。 

 

南
科
園
區
供
水
改
善
工
程 

環
西
路
二
段
道
路
施
工
，
車
輛
請

減
速
慢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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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車輛改道路線圖 

 

 

圖○ 車輛改道路線圖 

 

八、 緊急應變計畫 

（一）緊急應變組織 

本工程之工區災變與交通事故緊急應變計畫，以施工單位為監控及通報

中心，向外連鎖構成緊急應變組織系統，概分為三大體系：1.醫療體系 2.救災

體系 3.管線權屬，工區災變與交通事故緊急應變體制，如圖○所示。 

另施工單位內部將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由本工程工地負責人擔任召集人，

並統合協調組、醫療組、消防警備組、工程組等共同組成，緊急應變小組組織

圖，如圖○所示： 

（二）緊急事件通報處理  

1. 工地發生工安事故、勞安事故、天然災害事故等導致本工程施工人員受傷或死

亡、財物損失，及第三者之生命財產損失，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以防事故

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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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工程之工作人員或民眾，因工地有關之意外事件而致受傷或死亡時，立即啟

動緊急應變機制。 

3. 緊急應變小組由本工程工地負責人擔任召集人，統合各分組成立，以因應緊急

事件發生時各種迫切處理狀況。 

4. 事故發生後應立即通報監造單位、警察機關、醫療院所、救援機構，告知或請

求支援，以降低事故造成之衝擊損失。 

5. 施工若遇緊急狀況如坍方、地層下陷缺口、淹水、車禍或火災等，應即於該路

段前設置相關安全措施，迅速安排疏散路線，使對交通之影響減至最低，必要

時派指揮人員管制交通，並通報工地工程司及相關單位會同勘查處理。 

6. 緊急搶修計畫視災害情況，由工地主任現場指揮，派遣人員與機具處理。 

7. 施工道路及鄰近區域如有交通事故發生，即通知警察單位，請其派員前往處理，

以保交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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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工區災變與交通事故緊急應變體制 

中華電信臺南營運處

電話：06-2443530-1 

 

電話:06-2443530─1 

臺南供氣中心 

電話:06-2538751 

台灣電力臺南營業處

電話:06-2160122 

臺南市新市區公所 

電話：06-5994711 

 

台水公司六區處新市

服務所 

電話:06-5973437 

 

電話:06-2443530─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南科緊急應變中心（工安科） 

電話：06-5051069 

 

南科消防分隊 

電話：06-5052995 

 

電話:06-2443530─1 

保警南科分隊 

電話：06-5051405~6 

 

電話:06-2443530─1 

業主：○公司 

聯絡人：○○○ 

電話：○○○ 

住址：○○○ 

臺南市警察局善化分

局 

電話:06-5817434 

臺南成大醫院 

電話：(06)2353535 

施工廠商：○公司 

負責人：○○○ 

電話：○○○ 

住址：○○○ 

聯絡人：○○○ 

手機電話：○○○ 

 

永康區奇美醫院 

電話:06-2812811 

署立臺南醫院 

電話：06-2200055 

監造單位：○公司 

聯絡人：○○○ 

電話：○○○ 

住址：○○○ 

臺南市善化區公所 

電話：06-583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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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緊急應變小組組織圖 

  

緊急應變小組 

召集人：○○○ 

電話：○○○ 

     

： 

醫療組 

組長：○○○ 

電話：○○○ 

 

05-2680994 

 

 

 

 

消防警備組 

組長：○○○ 

電話：○○○ 

工程組 

組長：○○○ 

電話：○○○ 

 

 

協調組 

組長：○○○ 

電話：○○○ 

 

 

永康區奇美醫院 

電話:06-2812811 

 

成大醫院 

電話：06-2353535 

 

新樓醫院麻豆分院 

電話:06-5702228 

南科消防分隊 

電話：06-5052995 

 

保警南科分隊 

電話：06-

5051405~6 

 

臺南市警察局善化

分局 

電話:06-5817434 

  

善化分局交通隊 

電話:06-5810479 

中華電信臺南營運處 

電話:06-6440079 

 

台電臺南營業處 

電話:06-2160121   

 

臺南供氣中心 

電話:06-2538751 

 

台水公司六區處新市

服務所 

電話:06-5973437 

南科緊急應變中心 

電話：06-5051069 

 

臺南市善化區公所  

電話：06-5837226 

 

臺南市新市區公所  

電話：06-599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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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交通布設示意圖(通用性交維) 

 

 
 佔用道路長度(○M) 

可供車輛通

行路寬○M 

○ ○ ○ 路 

○ ○ 路 

○

○

路 

佔用道路 

寬度○M、 

漸變區長度

○M 

交通錐 

 前漸變區段 

紅
色
標
線 

 B 

 B  

A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行道寬(○M) 

M) 

佔用寬度(○M) 
調整後車道寬(○M)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島 

橫斷面圖 

交管人員

員 

○

○ 

路

口 

○

○ 

路

口 

○○公司 

○ ○ 路 

○○公司 

○ ○ 路 

○○○○基地 

○ ○ 路 

施工大門 施工大門 

對向車道寬(○M) 

 前置警示區段  後漸變區段  緩衝區段 

 工作區段  

   

   

   

 

道路施工(施 1) 

1公里 

(市區道路視路況設置) 

右道封閉(施 8) 

300公尺 

(市區道路視路況設置) 

右道封閉(施 9) 

 (拒 7) 
 

 (拒 2) 

最高速限 

(視需要設置) 

道路施工車輛改道 

活動燈箱 

 

 

A 

 

A 

 

 

 

交管人員 

 

交通錐與哈雷燈 

 

活動式燈箱 

 

活動式拒馬 

 

 

註: 

1.此為範例，請依實際現況更改圖說 

2.請依「交通工程規範」第十章布設相關交維措施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後漸變區段 

工作區段 

 長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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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2、交通布設示意圖(封閉單側道路) 

 

 

 

 

 

 

 

 

 

 

 

 佔用道路長(○M) 

可供車輛通行路寬

○ M，維持單線

雙向通行 

○○○路 

○ ○ 路 

 前漸變區段 

 B 

 B 
 

A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人行道寬(○M) 

M) 

佔用寬度(○M) 

交管人員 

對向車道寬(○M) 

維持單線雙向通行 

 前置警示區段  後漸變區段  緩衝區段  工作區段/臨停區段 

  

   

  

 

 

道路施工(施 1) 

1公里 

(市區道路視路況設置) 

右道封閉(施 8) 

300公尺 

(市區道路視路況設置) 

右道封閉(施 9) 

 (拒 7)  (拒 2) 

最高速限 

(視需要設置)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路
緣
石 

 

A 
活動式燈箱 

遵 18  

靠右行駛 

遵 18  

靠右行駛 

路
緣
石 

 工作區段 

交管人員 

 

交通錐與哈雷燈 

 

活動式燈箱 

 

活動式拒馬 

 

 

註: 

1.此為範例，請依實際現況更改圖說 

2.請依「交通工程規範」第十章布設相關交維措施 

 

 長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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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交通布設示意圖(路邊臨時停車) 

 
 佔用道路長度(○M) 

○ ○ ○ 路 

○ ○ 路 

 前漸變區段  後漸變區段  臨時停車區域 

 臨時停車區域 

 

 

人行道 

停車起點告示牌面 停車終點告示牌面 

紅
色
標
線 

人
行
道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島 

 

A 

人
行
道 

 B 

對向車道寬(○M) 調整後車道寬(○M) 人行道寬(○m) 

M) 

佔用寬度(○M

 橫斷面圖 

交通錐與哈雷燈 

 

 

停車起點/終點告示牌面 

 

 

 

註: 

1.此為範例，請依實際現況更改圖說 

2.請依「交通工程規範」第十章布設相關交維措施 

 

佔用道路寬度○M 

可供車輛通行 

路寬○M 

右道封閉(施 8) 

300公尺 

(市區道路視路況設置) 

右道封閉(施 9)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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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交通布設示意圖(路側人手孔調整) 

 

 佔用道路長度(○M) 

可供車輛通

行路寬○M 

○ ○ ○ 路 

○ ○ 路 

佔用道路 

寬度○M、 

漸變區長度

○M 

交通錐 

 前漸變區段 

人
行
道 

行車視角 

交管人員 

 後漸變區段  緩衝區段 

人手孔 

 

   

 
 (拒 7) 

 
 (拒 2) 

  

註: 

1.此為範例，請依實際現況更改圖說 

2.請依「交通工程規範」第十章布設相關交維措施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島 

交管人員 

 

交通錐與哈雷燈 

 

活動式燈箱 

 

活動式拒馬 

 

 

行車視角 

右道封閉(施 9) 
右道封閉(施 8) 

300公尺 

(市區道路視路況設置)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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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交通布設示意圖(車道中人手孔調整) 

 佔用道路長度(○M) 

可供車輛通行路寬○M ○ ○ ○ 路 

○ ○ 路 
佔用道路寬度○M、 

漸變區長度○M 

 

交通錐 

 前漸變區段 

人
行
道 

行車視角 

交管人員 

 後漸變區段  緩衝區段 

人手孔 

 
 (拒 7)  (拒 2) 

註: 

1.此為範例，請依實際現況更改圖說 

2.請依「交通工程規範」第十章布設相關交維措施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島 

 

可供機車通行路寬○M 

交管人員 

 

交通錐與哈雷燈 

 

活動式燈箱 

 

活動式拒馬 

 

 

行車視角 

右道封閉(施 9) 右道封閉(施 8) 

300公尺 

(市區道路視路況設置)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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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交通布設示意圖(路口處人手孔調整) 

交管人員 

○ ○ 二 路 

○ ○ 路 

○  

○  

一 

路 

 (拒 2)  (拒 7)  (拒 6) 

可供車輛通

行路寬○M 

佔用道路 

寬度○M、 

漸變區長度

○M 

 前漸變區段  後漸變段 

 佔用道路長度(○M) 

緩衝段 

佔用○○一路長度(○M) 

進行施工預告及漸變措施 

 

 前漸變段 

 後漸變段

 

行車視角 A 

行車視角

B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島 

人
行
道 

行車視角 A 

中
央
分
隔
島 

人
行
道 

行車視角 B 

註: 

1.此為範例，請依實際現況更改圖說 

2.請依「交通工程規範」第十章布設相關交維措施 

 

右道封閉(施 9) 
右道封閉(施 8) 

300公尺 

(市區道路視路況設置)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長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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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工程告示牌(公共工程適用，民間工程可依實際需求修正格式) 

   
○ 公 司 

工程名稱 

(Project Name) ○公司○工程 

監造單位 

(Construction Supervisor) 
○公司 

施工廠商 

(Contractor) 
 

施工期間 

(Duration) 

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DD/MM/YYYY~ DD/MM/YYYY) 

工地主任(負責人) 

(Site Manager)  
電話 

(Tel)  

通報專線 

(Complaints & 

Suggestions) 

全民督工專線及網址

(Hot Line and Web Site) 

0800-009-609 

http://www.pcc.gov.tw 

政風單位(Government 

Ethics Department) 

 

經費來源 

(Budgetary sources) 

1.中央：(千元)(Unit：NT$1,000) 

2.地方：(千元)(Unit：NT$1,000) 

重要公告事項 

(Notice) 

1.年(Yr)月(M)日(D)： 

2.年(Yr)月(M)日(D)： 

 

http://www.pcc.gov.tw/


26 

附件 3、施工圖例（交通標誌） 

                        
                      拒 1                                 拒 2 

                         
                      拒 3                                 拒 5        

        
                      拒 6                     拒 7                 限 5 

 

  

     施 2              施 3             施 6            施 5                              

                  
 

 

 

                   施 8              施 9            施 11             施 12                                   

          
 

     遵 18        遵 19               施 18            施 19 

 

 

 

 

靠右行駛     靠左行駛                   指示改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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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帶

筒型交通錐

橙色
底盤

白色或
銀白色

橙色

白色或
銀白色

橙色

活 動 型 拒 馬

交 通 錐筒 型 交 通 錐

活動型紐澤西式塊狀護欄(塑膠充水式)

型A B型

面刷黃黑相間障礙物標線

塑膠材質

8
0

面刷黃黑相間障礙物標線

塑膠材質

8
0

活 動 型 拒 馬

@
2
0
0

流 警直 燈示

電蓄 箱

色白

黑色

頭接移式可

 
 
 
 
1
2
0
0標竿

燈閃式轉迴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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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活動式燈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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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申請使用道路切結書 

本單位(人)                        

申請(事件名稱)                                       ， 

 於       (街)  段    巷  弄     號(之)  前(或路段上)

借用道路，絕非進行違建施工或違法活動，本單位(人)將確實依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核定

之交維計畫書內容及相關規定維持周邊交通順暢並確保用路人安全，若有

不實，願負一切賠償與法律責任，且使用道路期間所發生一切事故與相關

設施損壞，概由本單位(人)負全部責任。 

 

此 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立切結書單位(人)：                （簽章、大小章） 

               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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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道路及交通維持計畫書申請規定 (114.11.6版) 
1. 交維資料請檢附一式 7份(彩色檔)、如涉及環安組 (空氣檢測、水質、環工中心等)， 

須檢附一式 8份(彩色檔)，經本局審查核可後，將轉知保警及其他相關單位。 

2. 發文，交通維持核章頁及申請使用道路切結書，『主辦(申請)單位用印』須為園區廠商

公司大小印，非施工承攬廠商。 

3. 機關全銜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4. 申請使用道路切結書，本單位(人)、申請(事件名稱)、日期必須填寫。 

5. 交維作業前一日電話、mail通知機關，以利機關巡查。 

6. 交維核准後，請申請單位將核准公文及交通維持計畫書存放於網際網路中，並於施工

現場張貼 QR code以供掃描下載核准公文及交通維持計畫書。 

7. 園區租地廠商如因施工因素，使用道路供施工廠商臨時停車時，須檢附工程履約期程

之證明(如：工程告示牌、建造執照、工地現場照片…等擇一提供)及施工期間所停放

車輛需求數量。 

8. 廠商申請交維計畫路權核准後後若無法於核准天數到期前完成施作，請於交維到期前 2

周，另案來函辦理展延，並且除了檢附交維計畫書外還須提供前次核准公文影本及歷

次申請交維核准公文字號彙整表作為附件。 

9. 廠商於道路施工交維所陳設之各階段施工告示牌應敘明工程名稱、施工期間、施工時

段及位置等資訊。 

10. 廠商為辦理活動申請交維計畫書，須提供活動內容及預估參加人數，若是直接於道路

上進行活動，還須補充道路既有設施復原及環境清潔維護計畫。 

11. 廠商為使用道路進行吊掛作業，申請交維計畫書時請檢附(1)起重機操作人員證書、

(2)吊掛作業人員訓練證書、(3)3公噸以上起重機之檢查合格證。 

12. 交維計畫書如填寫完畢(於相關單位正式用印及相關人員親筆簽名前)，可先 EMAIL

至：stsptraffic@gmail.com 預審。 
《核准時間》： 

1. 【工程期程】：路權自核准日起核准天數依施工實際需求最長 60日曆天。 

             嚴禁申請時段 (平日 7~9 點、16~19 點)、(假日 7~9點、17~19點)。 

         如工期超過核准日，須提前 2 周重新發文提送，並檢附已核准之公文。 

2.【工程位於主要道路】:南科南北路、西拉雅大道、環東路、環西路，僅供申請核准天數 

                       依施工實際需求最長 30 日曆天。 

3.【路邊臨時停車】:核准天數依施工實際需求最長 45日曆天、申請時間 00-24(全天)。 

4.【非每日施工或一個月僅作業數日者，且不占用主要道路】:依施工需求最長 60 日曆天。 

5.【道路刨鋪】:申請施工時段，可另外申請 19 點以後。16 點~19點期間嚴禁施工。 

《申請類別》： 

1. 【臨時停車】：須說明占用車道寬度、長度、及剩餘車道寬度、距離路口相對位置幾公

尺，並於停車路段起、迄點張貼管理局已核准之公文及停車起點、停車終點告示牌

面，避免車輛停放超出申請範圍，影響其他用路人。 

2. 【路段施工、占用道路修剪植栽】：須說明占用車道寬度、長度、及剩餘車道寬度並於

圖說標示交維布設漸變區長度，施工車輛預計停放位置、距離路口相對位置幾公尺。 

mailto:stsptraffi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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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臨時開口】：開口寬度(小汽車進出口寬度不得大於 6公尺，貨車進出口寬度不得大

於 12公尺)，及車輛進出交維管制方式須說明，例如:設置出車警示燈派用合格交維

人員現地指揮、工地及施工車輛停放位置。 

4. 【人行道申請停車】：須保留人行步道至少超過一公尺，及保持車輛停放整齊，如停放

人行道造成植栽、鋪面毀損，後續須依承諾完成復舊作業。 

 

 

《注意要點》： 

1. 如載運土車、道路清洗(水車及掃地機)造成道路鋪面破損狀況，須以交通錐將破損範圍

圍設警示，派交管人員協助交通引導；並於 1日內修復破損鋪面，開放通行。 

2. 距路口、消防栓、公車站牌前後十公尺及道路轉彎段，不得停車。 

3. 交通指揮人員須指派資格符合之人員。申請人行道及自行車道臨停使用需求，須負清潔

及設施維護之責，請於交維計畫書中載明。 

4. 施工單位於施工期間應指派專人負責交通安全事宜，確保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有效性。 

5. 交維措施前方須設置移動式燈箱，以達警示作用。 

6. 夜間照明警示燈『燈色』，須符合「交通工程規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相關法規。 

7. 交維計畫書內相關交維措施請依「交通工程規範」第十章布設。 

8. 交通維持計畫書請勿膠裝封釘，用迴紋針或訂書針即可。 

 


